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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08年肺塵埃沉病 (補償 )(修訂 )條例草

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條例草案  
 
2.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肺塵埃沉病 (補償 )條例》 (第 360章 )(下
稱 "《肺塵病條例》")，以訂明患有肺塵埃沉病 (下稱 "肺塵病 ")的人士

所得的福利或補償，將適用於患有惡性間皮瘤的人士 (或其家庭成員 )。 
 
 
法案委員會 

 
3.  在 2008年 2月 15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成立法案委員會研

究該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  
 
4.  法案委員會由鄺志堅議員擔任主席，曾於 2008年 2月 28日與政

府當局舉行會議。法案委員會曾考慮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提交的意見書。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條例草案的必要性 

 
5.  關於條例草案的必要性，政府當局解釋，惡性間皮瘤是一種

罕見的癌症腫瘤，其形成與因職業而暴露於石棉有很大關係。該疾病

的潛伏期頗長，由暴露於石棉至形成惡性間皮瘤的期間可長達 30至 40
年或更長。它是一種嚴重疾病，很難及早診斷，治療的作用也不明顯。

因此，惡性間皮瘤一經確診，患者可能很快死亡。惡性間皮瘤患者的

存活時間中位數為確診後 9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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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現時，惡性間皮瘤並非《僱員補償條例》 (第 282章 )的指定職

業病。《肺塵病條例》就肺塵病引致的喪失工作能力或死亡向有關患

者或其家庭成員提供補償。在該條例下，肺塵病是指由於暴露於石棉

塵或硅石塵而導致肺部纖維化的疾病。雖然惡性間皮瘤亦是由於吸入

石棉塵所引致，但是除非患者同時有肺部纖維化，否則不能因該病而

在《肺塵病條例》下獲得補償。由於惡性間皮瘤和肺塵病有共同的

致病原因及一些共同的特徵，而且為保障惡性間皮瘤患者的權益，故

此必需修訂《肺塵病條例》，將惡性間皮瘤納入條例下成為可獲補償

的疾病。  
 
間皮瘤的定義  
 
7.  根據條例草案第 4(6)條 (釋義條文 )，間皮瘤指惡性間皮瘤，即

由於石棉塵埃或含有石棉的塵埃而導致的間皮組織的原發性惡性腫

瘤，不論該疾病是否與肺結核病一併出現，或是否與任何其他因暴露

於該等塵埃而導致的疾病一併出現。  
 
8.  委員對間皮瘤的定義表示關注，並質疑條例草案使用 "惡性間

皮瘤 "一詞的理由。委員指出，間皮瘤是由於暴露於石棉而導致的一種

癌症，因此所有間皮瘤個案均涉及癌症腫瘤 (在醫學上即是 "惡性 "的意

思 )。根據醫學上的慣常做法，患者會被診斷為罹患 "間皮瘤 "而非 "惡性

間皮瘤 "。在條例草案中使用 "惡性間皮瘤 "一詞，可能會在執行方面產

生混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醫學診斷上鮮有將 "間皮瘤 "個案區分為

"惡性 "或 "良性 "。  
 
9.  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的目的是把《肺塵病條例》的保障

範圍擴大至包括惡性間皮瘤，並向惡性間皮瘤患者提供與肺塵病患者

相同的補償和福利。建議把惡性間皮瘤納入《肺塵病條例》，使之成

為可獲補償的疾病，主要是考慮到該疾病與暴露於石棉存有因果關

係。由於沒有醫學證據證明良性及非癌症間皮瘤與暴露於石棉之間存

有因果關係，因此，條例草案並不涵蓋良性及非癌症間皮瘤。為避免

出現灰色地帶或令人產生誤解，以為條例草案會涵蓋良性及非癌症間

皮瘤，當局才建議在條例草案中使用 "惡性間皮瘤 "一詞。  
 
10.  部分委員澄清，他們對條例草案不涵蓋良性及非癌症間皮瘤

的政策意向並無強烈意見。他們關注的是，倘若採用 "惡性間皮瘤 "一
詞，可能會令間皮瘤患者在根據《肺塵病條例》尋求補償時遇到困難，

又或在提出保險申索時可能引起訴訟。委員認為，條例草案中有關 "惡
性間皮瘤 "的提述應由 "間皮瘤 "取代。  
 
11.  為回應委員的關注，政府當局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以修訂間皮瘤的定義，並把條例草案所提述的 "惡性

間皮瘤 "中的 "惡性 "一詞刪除。政府當局表明，在條例草案中，"間皮瘤 "
的定義仍為 "由於石棉塵埃或含有石棉的塵埃而導致的間皮組織的原

發性惡性腫瘤 "，因此，上述修訂並沒有更改條例草案的目的，即向因

暴露於石棉而患上癌症間皮瘤的患者提供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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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年期及職業規定  
 
12.  根據條例草案，間皮瘤患者申請補償的資格將與《肺塵病條

例》下適用於肺塵病患者的資格相同，即經診斷為患有間皮瘤的人士

必須在香港居住 5年或以上，才符合可根據《肺塵病條例》獲得補償的

資格。間皮瘤患者如在香港居住不足 5年，則必須是在香港罹患該疾病

的情況下才可獲得補償。  
 
13.  政府當局向法案委員會表示，當局並不建議設定受僱於涉及

處理石棉的行業的最少受僱期，因為由暴露於石棉至形成間皮瘤，其

間的潛伏期頗長，要患者提供憑據，以證明於數十年前從事特定的工

作及因職業而暴露於石棉，將會十分困難。鑒於間皮瘤的潛伏期頗長，

患者要符合 5年或以上的居港規定，應沒有多大困難。自《肺塵病條例》

於 1981年生效以來，並沒有肺塵病患者的補償申請是因為不符合在香

港居住或工作的資格規定而被拒絕。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14.  一如上文各段所論述，政府當局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修訂。  
 
 
諮詢內務委員會 

 
15.  法案委員會曾於 2008年 3月 7日諮詢內務委員會，並獲內務委

員會支持在 2008年 4月 9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3月 26日  



附錄 I 
 

 
《 2008年肺塵埃沉着病 (補償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鄺志堅議員  
 
 

委員  
 
 

何俊仁議員  
呂明華議員 ,  SBS, JP 
曾鈺成議員 ,  GBS, JP 
石禮謙議員 ,  SBS, JP 
李鳳英議員 ,  BBS, JP  
余若薇議員 ,  SC, JP  
王國興議員 ,  MH 
梁君彥議員 ,  SBS, JP 
梁家傑議員 ,  SC 
郭家麒議員  
張超雄議員  
 
(合共 :  12位議員 ) 

  
 

秘書  
 
 

湯李燕屏女士  

法律顧問  
 
 

鄭潔儀小姐  

日期  2008年 2月 28日  
 


